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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黄辉
□ 本报通讯员 侯特

　　花45万元购买一辆号称行驶里程数9万公
里的高档二手车，本以为捡了大便宜，可开回家
才发现，这辆车实际里程数近20万公里。当车主
找到车行理论时，对方却淡定地指指合同附件
上的小字：“里程数不担保。”
　　凭借合同里的这句“免责条款”，消费者就
得吃下这个“哑巴亏”吗？近日，江西省上饶市中
级人民法院审结一起二手车买卖纠纷案，对这
一问题作出了回答。
　　李某一直想购买一辆高档二手车。在某二手
车行，他看中了一辆成色较新、价格为45万元的轿
车。面对李某的犹豫，车行销售人员当场保证，该
车是难得的“精品车”，仪表盘显示行驶里程数为9
万公里，是实打实的“实表”（指车辆仪表盘显示的
行驶里程数与车辆实际行驶的里程数一致），甚至
提供了一份第三方检测报告来增加可信度。
　　基于对车行的信任，李某购买了这辆车。然

而，在一次常规保养过程中，李某意外发现，该
车的实际保养记录显示，早在一年前，这辆车的
行驶里程就已经接近20万公里，购车时仪表盘
上的行驶里程显然经过人为调校。
　　感觉自己上当受骗的李某立即前往车行讨
要说法。这时，对方的态度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
大转弯，车行负责人指着合同上的一行小字称：
“合同里写得很清楚，我们对里程数不作担保，
况且你已经把车开走了，我们对此不负责任。”
　　无奈之下，李某将某二手车行诉至法院，要
求“退一赔三”。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购车合同中关
于“里程数不担保”的条款是否有效，以及车行
的行为是否构成欺诈。
　　法院审理后认为，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商
品真实情况的权利。在二手车交易过程中，行驶里
程是决定车辆价值、安全性及使用寿命的核心指
标，也是消费者作出购买决定的重要依据。被告作
为专业的二手车经营者，其专业知识、检测能力远
强于普通消费者，因此负有对车辆真实里程进行

核查，并将核查结果如实告知消费者的义务。
　　针对车行提出的“合同已约定不担保里程”
的抗辩，法院明确指出，相关条款属于典型的格
式条款，系经营者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且
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不合理地免除了
自身对车辆重要信息的核查与告知责任。民法
典第四百九十六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
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
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
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
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
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
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
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
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本案中，车行不仅未就免责条款向李某尽
到充分的提示说明义务，反而在交易前通过口
头承诺和提供第三方报告的方式，刻意强调“实
表9万公里”，主观上具有隐瞒真实情况、误导消
费者的故意。

　　最终，经过一审和二审，法院认定该免责条
款无效，车行的行为构成消费欺诈，依法判决车
行退还李某购车款45万元，并支付三倍车款赔
偿金135万元。
　　法官表示，现实中，部分不良车商利用信息不
对称，以篡改里程、隐瞒事故等方式获取不当利
益，又在合同中设置“里程不担保”“概不负责”等
条款企图规避责任。所谓“里程不担保”之类的条
款，并不能成为经营者逃脱法律责任的“护身符”。
　　办案法官提醒广大消费者，购买二手车时
应选择正规、信誉良好的商家，不要轻信口头承
诺，要尽可能调取车辆的4S店维保记录和保险
出险记录。对于合同中的格式条款应特别注意，
尤其是涉及免除对方责任的“小字”部分，应要
求商家进行明确说明。一旦落入圈套，法律是消
费者最坚实的后盾。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
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消费者
有权主张“退一赔三”。如果发现遭受欺诈，要敢
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权，让不诚信的经营者付出
应有的代价。

“实表9万公里”的二手车实为20万公里

法院判决经营者“退一赔三”

□ 本报记者   徐伟伦
□ 本报通讯员 周世琪

  骑电动自行车时翻看手机，因此撞到路边
翘起的排水沟盖板，摔伤成为植物人，损害后果
由谁来承担？近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审结
一起案件，判决认定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存在妨
碍安全驾驶的行为，自担70%的责任。
　　当事人孟某在未佩戴头盔骑行电动自行车
时，因低头操作手机，导致电动自行车撞上路边
翘起的排水沟盖板，孟某也因此摔倒受伤。此
后，孟某被转移至多家医院进行治疗，共支出医
疗费50余万元。经司法鉴定，孟某因事故造成急
性重型颅脑损伤、创伤性颅内出血，导致四肢瘫
痪，完全丧失语言功能和自主行动能力，伤残等
级被评定为一级，日常生活与医疗护理完全依
赖他人。
　　在与负责案涉路段养护的某路政公司协商
无果后，孟某家属将某路政公司诉至房山法院，

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各项费用共
计300余万元。
　　孟某家属认为，翘起的水沟盖板是导致事
故发生的直接原因，路政公司作为案涉路段负
责日常养护作业的有关单位，未能及时采取措
施排除安全隐患，应承担主要责任。
　　路政公司则认为，翘起的水沟盖板位于路
边，并不影响道路正常通行，自身不存在侵权行
为；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已载明，违法驾驶是导致
该起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因此，孟某应当对损
害结果的发生自行承担全部责任。
　　法院经审理查明，事故发生时的监控录像
显示，孟某驾驶电动自行车时未佩戴头盔，且有
操作手机的妨碍安全驾驶行为，这也导致本应
在非机动车道行驶的电动自行车，歪斜行驶至
路边排水沟处。而排水沟处本应平放的盖板倾
斜翘起，与路面形成坡度，孟某的电动自行车与
该坡相撞后，车和人一并向前翻倒，致使孟某头
部直接落地，引发脑出血的严重后果。

　　法院认为，孟某作为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具
有安全驾驶的义务。孟某不顾安全驾驶规则，存
在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
接、主要原因，故其自身应对事故损害后果承担
主要责任。某路政公司作为案涉路段的实际日
常养护单位，对该路段负有管理养护职责，但该
公司未能妥善履行职责，没有及时排除路边水
沟盖板翘起所带来的风险隐患，对本次事故损
害结果的发生、扩大存在一定过错，应对事故损
害后果承担次要责任。
　　法院综合考量事发时的具体路况、环境因
素、事故成因、损害后果及因果关系等多重因
素，判决孟某就本案的损害后果承担70%的责
任；路政公司承担30%的责任。
　　经法院核实，孟某实际支出医疗费52万余
元，依据相关标准，一级伤残的伤残赔偿金为
180余万元，产生护理费用32万余元，被扶养人
生活费35万余元，结合营养费、误工费等，最终
认定孟某的合理损失为334万余元，据此，路政

公司按照30%的赔付比例向孟某支付100余
万元。
　　“风险防范意识是交通参与者在路上的‘隐
形安全带’。本案中，骑行过程中未佩戴头盔且分
散注意力去操作手机，是导致孟某严重受伤的主
要原因。”法官表示，在参与公共交通时，各民事
主体应对自身安全负起首要责任，自觉遵守道路
交通相关法律法规，绝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
  法官提醒，对于非机动车驾驶人来说，骑行
时应确保注意力高度集中，严禁接打电话、查看
手机，避免分心驾驶；骑行时需佩戴头盔，不违
规载人载物；在行经路口、坑洼路段及设施破损
路段时，要减速慢行，及时观察路况，规避风险。
作为道路养护单位，应以本案为鉴，全面履行日
常巡查、隐患排查、及时修缮等法定职责，妥善
排除路面石板、井盖或水沟盖板翘起、松动、破
损等风险隐患，要持续提升风险识别与排除能
力，推动管理职责前移，切实保障公共道路设施
的安全可靠，不断完善公共道路安全管理体系。

骑车看手机不慎绊倒摔伤成为植物人
法院认定骑行者存在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应担主责

筑筑牢牢生生态态安安全全屏屏障障  司司法法守守护护美美丽丽家家园园
□ 本报记者   李  娜
□ 本报通讯员 胡科刚 王伟

  自然资源是生存之基、发展之要、民生之
本、生态之依。保护自然资源，筑牢生态安全屏
障，需要坚实的法治支撑，离不开司法的有力
守护。
  山东省日照市是一座拥有碧海青山的沿海
城市，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充分发挥环境资源
审判职能作用，积极探索“恢复性司法+社会化
治理”模式，在依法严惩破坏生态环境违法犯罪
的同时，注重生态环境修复和社会效果统一，努
力实现“办理一案、教育一片、治理一方”的良好
效果。
　　今年4月22日是第57个世界地球日，《法治
日报》记者选取日照法院审理的几起典型环境
资源案件，通过以案释法，引导社会公众增强环
保法治意识，共同守护美丽家园的绿水青山、碧
海蓝天。

禁渔期用禁用渔具
获利较少也要担责

　　2024年5月初，苏某与宋某经谋划，商定在
禁渔期出海非法捕捞。由宋某提供渔网、雇佣4
名船员，苏某雇佣3名船员，各驾驶一艘养殖船
组成拖网作业组合，捕捞所得渔获出售后，收益
二人平分。
　　为逃避国家监管，宋某拆卸了船只的AIS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和定位设备，并将渔网藏
匿于船舱内，于5月7日由船员驾驶养殖船从日
照岚山中心渔港出海。苏某则在同日带领船员
驾驶养殖船从岚山区绣针河码头出海，两艘船
会合后，于当日19时左右在渔区展开拖网捕捞
作业。
　　捕捞作业进行约2小时后，二人发现远处有
灯光，慌乱之下，苏某指挥船员将渔网绳扔进海
中后驾船逃离。过后，二人返回捕捞海域找寻渔
网，于5月8日1时左右将渔网收回船上，此次共
非法捕捞渔获约300斤。当日5时左右，二人将渔
获运至岚山区绣针河码头江苏省连云港市一
侧，由宋某在岸上接应，苏某组织车辆将渔获运
走出售，共计获利1100元。
　　经日照市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鉴定，
苏某、宋某非法捕捞所使用的小网目拖网，属于
国家禁用渔具。2024年5月10日，苏某和宋某接到
公安机关电话传唤后主动到案，对不法行为均
如实供述，苏某主动退缴全部违法所得1100元。
　　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苏某、宋
某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期内使用禁
用工具非法捕捞水产品，均已构成非法捕捞水
产品罪。二人非法捕捞的渔获虽价值较低，但为
逃避监管拆卸船舶定位设备，主观恶性明显，依

法应予惩处。法院综合考量二人自首、主动退缴
违法所得等情节，依照相关法律规定，以非法捕
捞水产品罪判处苏某拘役6个月、缓刑6个月，判
处宋某拘役5个月、缓刑5个月；依法没收扣押在
案的违法所得1100元及作案工具渔网，上缴
国库。
　　法官表示，国家明确规定，在海洋水域禁渔
期内，禁止使用禁用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在
我国管辖海域实施上述行为，即构成刑法规定
的“情节严重”，无论捕捞渔获重量、价值多少，
均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本案的判决再次警示，海
洋渔业资源保护红线不容触碰，任何妄图逃避
监管、使用禁用工具非法捕捞的行为，都将受到
法律的严惩。

非法捕捞破坏生态
增殖放流替代修复

　　2022年5月1日，正值伏季休渔期，于某组
织、雇佣多人驾驶两艘渔船出海非法捕捞。5月5
日凌晨，两艘渔船在海上进行捕捞作业时，被日
照市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执法人员当场查
获，现场查扣鲅鱼6.18吨。经认定，涉案鲅鱼价值
人民币23万余元。
　　此外，经专业机构鉴定，此次非法捕捞行为
严重破坏海域生物链与渔业资源，造成海洋生
态损害，修复费用不低于120万元，社会公共利
益遭受重大损失。
　　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
于某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国家规定的禁
渔期内非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
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应追究刑事责任。鉴于于
某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并有立

功表现，还以增殖放流的方式修复被破坏的海
洋生态与渔业资源，对其可从轻、从宽处罚。最
终，于某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
　　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环节，秉持“谁破
坏、谁修复”的恢复性司法理念，约定由被告人
缴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保证金，在渔业、检察部
门全程监督下，在近海海域开展大规模增殖放
流，放流苗种总价值不少于120万元，以此弥补
对海洋生态造成的伤害。
　　承办法官介绍，每年5月1日至9月1日为北
纬35度以北的黄渤海海域伏季休渔期，在此期
间禁止除单一钓具外的所有捕捞作业。本案中，
被告于某等人在休渔期组织多艘渔船进行非法
捕捞，严重破坏了海洋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增殖放流，指采用人工方法直接向海洋、滩
涂、江河、湖泊、水库等天然水域投放或移入渔
业生物的卵子、幼体或成体，以恢复或增加种群
数量、改善和优化水域群落结构的资源养护措
施。法官表示，相较于单纯经济赔偿，增殖放流
替代性修复模式，让违法者从“被动受罚”变为
“主动补责”，有利于弥补渔业资源损耗，恢复海
域生态活力，实现刑事责任、民事赔偿、生态修
复三重效果统一。

前护林员蓄意烧山
被判刑民责任共担

　　刘某系日照市五莲县松柏镇某村村民，曾任
该村护林员。在一次竞选本村护林员、民主监督
委员会主任落选后，刘某认为自己落选系本村另
一名村民从中破坏，遂心生怨恨，蓄意报复。
　　一天晚上，刘某酒后从家中携带打火机、铁

锨步行至五莲县九仙山风景区，在另一名村民
所负责的林区内，用打火机将地面上的落叶点
燃后离开，火势蔓延，最终引发森林火灾。
　　经现场勘查及调查认定，本次火灾过火面
积为0.4934公顷，火灾损失区域烧死木的蓄积量
为9.0598立方米，造成直接损失2.8万元、间接损
失6.28万元，共计9.08万元。此外，火灾区域原生
态也因此遭到破坏。经相关部门评估，本次火灾
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费用为7.8万余元。
　　日照市五莲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
人刘某故意放火，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已构成
放火罪。被告人刘某的放火行为破坏了该区域
的生态环境，影响了原有的生态平衡，生态服务
功能出现损失，需要修复，其放火行为侵害了国
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被告人刘某在承担刑
事责任的同时还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据此，法院以放火罪判处被告人刘某有期
徒刑3年；同时判令刘某承担生态服务功能损失
费用2.6万余元、生态环境修复费用5.1万余元、
专家评估费用5000元，共计8.3万余元。
　　法官表示，被告人刘某曾任护林员，明知森
林资源的重要性，本应成为森林资源的守护者，
却因竞选失利而迁怒他人，故意实施放火行为。
其主观恶性明显，且火灾地点距离村庄较近，存
在危及周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现实危险，依
法应予严惩。被告人在重要生态功能区内故意
放火，不仅造成林木损毁、财产损失，更破坏了
区域生态系统平衡，导致生态服务功能损失。法
院在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同时，依法判令其承担
生态服务功能损失、生态环境修复及专家评估
费用，体现了“环境有价、损害担责”的司法
理念。

漫画/高岳  

□ 本报记者 张海燕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
判庭法官徐莉第三次在法庭上见到李琳（化名）时，她拿
出一本房产证，上面赫然写着她的名字和99%产权份额。
此次起诉，她要求分割房产。
　　这是一起离婚后的财产纠纷。李琳第一次起诉离婚
时，双方刚分居3个月，因刘亮（化名）不同意离婚，也不符
合法定的离婚条件，法院判决不予离婚。一年后，李琳再
次起诉，态度坚决，刘亮见婚姻已无法挽回，最终同意调
解离婚，双方婚姻关系正式解除。两次离婚诉讼中，李琳
只字未提财产分割。
　　谁料，婚姻关系刚解除，李琳就提起了第三次起诉……
  近日，《法治日报》记者走进长宁法院，采访该案审判
长王飞及主审法官徐莉，还原这起财产纠纷案的来龙
去脉。

始于“顺风车”的闪婚

  故事的开端始于一次偶遇。
  2018年3月，36岁的李琳与23岁的刘亮因搭乘“顺风
车”相识。李琳从事房地产相关工作，离异后带着一个女
儿；刘亮在证券公司做销售，未婚。
  相识一个月后，两人确立恋爱关系，2019年1月，他们
登记结婚，从初次相遇到领证，不过10个月，其间双方父
母未曾见面，也未举办婚礼。婚后初期，两人仍各自住在
父母家中，未共同生活。
　　刘亮父母是普通职工，收入不高，多年前老宅拆迁分
得的两套房屋是家庭的主要财产。其中小的一套对外出
租，补贴家用；大的一套当时价值近千万元，一直登记在
刘亮和父母三人名下，全家也居住于此。
　　婚后，李琳提出，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就读更好的学
校，需要将户口迁入刘亮家，最好能在房产中占有份额。
刘亮对李琳的女儿十分疼爱，便劝说父母先把房产过户
给自己。刘亮的父母一开始不同意，刘亮便以“将来继承
可能要交遗产税”为由，劝服了他们。
　　2019年7月13日，刘亮的父母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事
务中心（以下简称不动产登记中心）签署赠与合同，将名
下产权份额赠与刘亮。四天后，刘亮又在父母不知情的情
况下，与李琳再次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将较大一套房子
99%的份额登记在李琳名下。
　　庭审中，刘亮坦言，当时在不动产登记中心被问及产
权比例，他未及深思，为了“表忠心”，一时冲动作出了
决定。
  这段始于偶遇的婚姻并未持续太久。2019年年底，两
人在外租房正式共同生活，仅6个月后便以分居收场。而
离婚后不到半年，李琳手持99%份额的房产证，将刘亮诉
至法院，要求按登记比例分割房产。

刺破“登记表象”的探源

　　徐莉回忆，第三次诉讼时，李琳的态度异常强硬，完
全不像普通婚姻案件中尚有情感牵绊的当事人。更让人
生疑的是，她第一次起诉离婚时不提财产，第二次起诉仍
不提，离婚后才单独起诉，似乎是在刻意规避财产问题，
先快速解除婚姻关系，回过头来再追索财产。
　　“一般来讲，夫妻离婚时会基于曾经的感情基础，在
财产分割上多有协商空间，但李琳全程只谈财产、不谈感
情。”徐莉说。
　　摆在法官面前的现实难题是：房产证上确实标明李琳占99%份额。她能拿走
这近千万的房产吗？
  王飞指出，要刺破物权登记的表象，回归法律本质。民法典第二百零九条规
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
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夫妻财产关系应当优先适用婚姻家庭编相
关规定，属于“除外”情形。民法典第二百二十条进一步规定，权利人、利害关系人
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的，可以申请更正登记。这表明，房产登记本
身不是确定房屋产权的唯一或不可改变的依据，它是一种权利证明或表征。例
如，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购买的房产，即便只登记在一方名下，仍属于夫妻共同
财产。
　　王飞进一步指出，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五条明确，男女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
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王飞解释，立法本意是夫妻财产归属安
排，需为双方充分协商、慎重考虑后的真实合意，而非一时冲动或未经深思的行
为。本案中，刘亮将房屋产权的99%份额转给李琳，既没有正式的书面约定，也没
有证据证明双方就房产比例进行过充分协商。由此，不能将房产登记的比例当然
认定为是双方协商之后的合意。
  针对李琳提出的“99%产权份额已经完成赠与”这一抗辩，王飞指出，夫妻间
的赠与不同于普通商事交易，往往是基于对婚姻关系长久存续的期待，属于附有
目的的特殊赠与，不能抛开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规定而直接适用一般赠与合同
规则。

回归婚姻本质的裁决

　　既然不动产登记比例不能直接作为分割依据，那么李琳究竟应获得多少份
额？合议庭从多个核心维度进行了综合考量。
　　从房屋来源来看，该房产是刘亮父母老宅拆迁所得，刘亮当年仅11岁，对房
屋无任何贡献，李琳更是毫无贡献，若其拿走99%的份额，就意味着刘亮的父母，
即这套房产的原产权人和最大贡献者，很可能丧失栖身之所。
  从婚姻关系存续时间来看，双方婚姻关系虽持续约三年半，但实际共同生活
仅6个月左右，闪婚闪离，无共同子女。短短数月共同生活就要拿走近千万房产，
利益失衡明显。
　　从公平合理性来看，李琳年长刘亮13岁，从事房地产领域工作，社会经验丰
富。在办理产权变更时，她明知房屋来源，却未与刘亮父母做任何沟通，也未提醒
刘亮慎重考虑。而刘亮的赠与虽有冲动成分，但也是出于对李琳及其女儿的善
意。因善意行为导致离婚时遭受巨大损失显然不公平，亦不合理。
　　从双方过错看，并无证据证明是因一方过错导致离婚，也不存在需要特别考
虑照顾子女和女方的情形，李琳亦未就此提出主张。
  同时，刘亮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其行为承担责任，赔偿李琳的信
赖利益损失，李琳为办理房产变更缴纳11.9万余元税费，双方共同生活6个月，这
些因素在裁决时均应予以考虑。
　　综上，长宁法院一审判决：案涉房产归刘亮所有，刘亮需向李琳支付房屋折
价款50万元，李琳配合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
　　判决作出后，李琳不服，提起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
第五条规定，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将其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一
方或者双方名下，离婚诉讼中，双方对房屋归属或者分割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
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且给予方无重大过错，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诉
讼请求，判决该房屋归给予方所有，并结合给予目的，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
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
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
　　2025年3月31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感情是婚姻的基础，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法律公平保护夫妻双方的利益，
在婚姻解体时亦会综合考虑双方对家庭的贡献。”王飞表示，婚内赠与的本质是
心意，不能演变成情感交易，更不能成为婚姻的对价，这正是民法典倡导的价值
导向，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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